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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01

个人材料



新入户奖励材料清单

材料清单 材料要求 提交端口

《新入户奖励申请表》
原件，表格须电脑填写，单面打印，法定代表人签名或法人章并加盖单位公章，如为负责人代
签名则需补充法定代表人委托书加盖单位公章。

个人账号

户口本
复印件，户口簿首页及本人页；集体户口簿需提供街（镇）借出的有效户口簿首页，且户口簿
首页和个人页上的地段号及户号一致。学校集体户人员：附上迁入广州市高校集体户相应学历
学位材料。

以最高申请标准选择其一项提
交

①国内学历和学位材料：登录中国高等教育学生信息网（学信网）出具的《教育部学籍在线验
证报告》或《中国高等教育学位在线验证报告》以及《中国高等教育学位在线验证报告》，原
件扫描上传；

②境外学历和学位材料：登录中国（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留学e网通服务大厅）打印《国
（境）外学历学位认证书》，原件扫描上传；

③专业技术资格材料：提供以下任意途径查询的职称信息材料，登录全国人社政务服务平台进
入“在线服务”的“人才人事”板块使用职称查询平台；登录手机12333客户端，使用职称查
询平台；登录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网站职称与职业资格专栏，使用职称查询
平台；登录“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微信公众号（微信号：rsbzwwx),点击“人社服务”进入
职称查询平台；登录全国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证书查询验证系统查询；提供副高级及以上专
业技术资格证书及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评审表，评审表须由档案保管部门核验后加盖公章。

个人缴费历史明细表

原件，本区同一单位连续依法缴纳社会保险费1年以上的广东省社会保险个人缴费证明或广东省
直社会保险参保证明记录，能完整体现每月各险种缴费数据、参保状态、参保单位等。若为每
月15日以前提交申请，需完整打印至申请当月的前一个月；若为每月15日以后提交申请，需完
整打印至申请当月。建议完整打印入户当月至申请当月的社保明细。

广州市社会保障（市民）卡金
融账号

复印件，广州市社会保障（市民）卡金融账号，社保卡正反面须合并为一页上传，账号扫描不
清晰的需在空白处标注卡号信息

失信情况截图 申请人登录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http://zxgk.court.gov.cn/查询失信被执行人后按实际情况填写。

以下材料彩色扫描！！！



一、《新入户奖励申请表》
样表:

   【审核小结】

①现落户地址：地址填写内容与户口簿地址内容保持一致，
注：“联和街道”不要写错为“联合街道”。

②本区参保时间：为入户后首次在本区参保的月份，格式为：
20XX年XX月，如：2023年6月入户本区，9月在本区参保，本
区参保时间则填写：2023年9月。

③开户行：格式为:XX银行XX支行，银行名称请完整填写，
如：中国农业银行广东省分行，错误写法：农行广东省分行！

④本人签字：需为打印后手写签名，手写签名，手写签名，
重要的事情说三遍。

左 图 为
《 法 人
授 权 委
托 书 》
模 板 ，
仅 供 参
考 ， 以
企 业 实
际 提 供
的 材 料
为 准

样表:

盖法人章或
法人手写签名

①

②
③

④



入户时间

现落户
地址

登记日期
为2024年，
个人页无
地段号，
可正常提

交

有注明
用途的

  
【审核小结】

1.首页和个人页需合并在同一页面上传；

2.首页和个人页的地段号、户号需相应一致；

3.户口本上如有注明用途的须与实际一致，否则会造
成无效提交情形，请务必注意！例：
（×）①与原件相符，仅用于办理入户相关事宜。原因：本项目为新
入户奖励，而用途则用于入户，与实际不符故本次申请为无效申请。
（×）②2024年11月27日提交形式审查，户口本上注明：与原件相符，
仅用于办理入户奖励相关事宜，有效期至2024年11月15日。原因：注
明有效期至11月15日，故11月27日提出时本材料已失效，本次申请为
无效申请。
（√）③2024年11月27日提交形式审查，户口本上注明：与原件相符，
仅用于办理入户奖励相关事宜，有效期至2024年12月20日。原因：用
途与申请本项目实际一致，且在有效期内办理申请。

4.集体户户口
      ①需为户籍管理部门出具的有效材料，非穗好办等小程序提供
的电子版本。
      ②学校集体户人员：附上迁入广州市高校集体户相应学历学位
材料。例：户口簿个人页显示2014年10月迁入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五
山路381号，实为本科就学期间，2014年10月转入广州市天河区的，
则在提交硕士或博士学历学位的同时附上本科学历、学位材料。

二、户口本



三、①国内学历和学位材料

样表: 样表: 样表:

＋

学历材料二选一均可 学位材料

材料打印指引参考：中国高等教育学生信息网验证打印。
（网址：https://www.chsi.com.cn/xlcx/rhsq.jsp）  
第一步，访问学信网“学信档案”，使用学信网账号进行登录；
第二步，成功登录后，点击顶部菜单中的“在线验证报告”栏目，可申请《教育部学籍
在线验证报告》、《教育部学历证书电子注册备案表》、《中国高等教育学位在线验证
报告》中文版。



三、②境外学历和学位材料

样表: 样表:

材料打印指引参考：登录中国（教育
部）留学服务中心（留学e网通服务
大厅）打印《国（境）外学历学位认
证书》。



提供以下任意6种形式途径查询
的 职 称 信 息 材 料 均 可 ， 途 径 查
询指引参考： 
1.登录全国人社政务服务平台进入
“在线服务”的“人才人事”板块使
用职称查询平台；
2.登录手机12333客户端，使用职称
查询平台；
3.登录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部网站职称与职业资格专栏，
使用职称查询平台；
4.登录“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微
信公众号（微信号：rsbzwwx),点击
“人社服务”进入职称查询平台。
5.登录全国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证
书查询验证系统查询。
注：建议查询结果+带网址的截图。

三、③专业技术资格材料

样表: 样表:

样表:



注：如为人社部门授予企业成立的评委会
须附上人社部授予评审的函和内部评审截

图加盖单位公章。
注：副高级及以上专业技术资格证书及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
格评审表，评审表须由档案保管部门核验后加盖公章。

样表: 样表:

6.副高级及以上专业技术资格证书及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评审表

样表:



依照《关于开展最后一批集中受理新入户奖励政策申报工作的通知》三适用范围及条件（三）及附件2新入户

奖励申报条件（三）社保缴纳条件，即以下内容：

一、在2024年5月31日之前在本区同一单位连续参保满1年，且申请时社会保险关系仍在该单位。

二、“2022年5月17日至2023年5月16日期间入户本区的人才，入户后在同一单位连续社保缴纳1年以上，后续因企业注销、裁员等原

因工作变动导致不满足申请时社会保险关系仍在同一单位要求的，只要其符合原政策奖励的其他条件，且在2023年5月17日至2024年

5月31日政策过渡期期间内仍满足在本区企业（科技创新服务及服务的各类机构）连续缴纳社保，社保缴纳期间无中断的要求，原单

位的连续缴纳记录可与新单位的连续缴纳记录合并计算视同为“同一单位”，适用本条款”。

从上述要求简单来说即申请人须同时符合以下条件（可对照以下条件自行按实际判断，有一个不符合即不符合视为”同一单位“条

件）：

①是否为2022年5月17日至2023年5月16日期间入户本区且首次入户广州？（ ）

②是否入户后在同一单位连续社保缴纳1年以上？（ ）

③是否2023年5月17日至2024年5月31日期间仍在本区企业（科技创新服务及服务的各类机构）连续缴纳社保？（ ）

例：

（√）1.申请人2022年10月入户本区，2022年10月至2023年9月在本区A单位连续参保，2023年10月至今在本区B单位连续参保。

原因：2022年10月入户符合上述①，2022年10月至2023年9月在本区A单位连续参保符合上述②，2023年10月至今在本区B单位连续参

保符合上述③。

（×）2.申请人2022年10月入户本区，2022年10月至2023年8月在本区A单位连续参保，2023年9月至今在本区B单位连续参保。

原因：2022年10月入户符合上述①，2022年10月至2023年8月在本区A单位连续参保不合符上述②，2023年9月至今在本区B单位连续

参保则不符合在2024年5月31日之前在本区同一单位连续参保满1年的要求，即该申请人在A单位和B单位均未满足同一单位连续参保

满一年的要求。

视为”同一单位“如何理解？



四、个人缴费历史明细表
【审核小结】
原件，由入户当月起在本区同一单位2024年5月31日之前
连续依法缴纳社会保险费1年以上的广东省社会保险个人
缴费证明或广东省直社会保险参保证明，社保险关系在
公示结束前仍在申请单位，须完整打印至申请当月（无
法打印至当月的由用人单位提交说明）。
注：
①人员状态、参保状态：须为参保缴费状态。
②建议完整打印从入户当月起至申请当月的社保明细。
例：2023年4月入户本区，2024年11月提交申请，社保明
细从2023年4月打印至2024年11月（2024年5月31日之前
在同一单位连续参保满一年），社保无法打印至当月的，
附用人单位说明。
③注意：当月27日（含当天前）入户的算当月入户且参
保，当月28日（含当天后）入户的从次月起算参保时间。
例：
   1.2022年3月15日入户本区，参保时间则由2022年3月
起算。
   2.2022年3月28日入户本区，参保时间则由2022年4月
起算。

样表:

①

①

以下为错误材料！！！

√
√



五、广州市社会保障（市民）卡金融账号

1.正反面须合并为一页上传，账号扫描不清晰的需在空白处
标注卡号信息。

2.核实是否开通金融账户，可咨询对应发放银行。

3.开户行需详细至支行，可咨询对应发放银行。

4.如社保卡长时间未使用，请务必确认是否相关功能被限制、
状态是否异常等。

5.实际到账为偶然所得税的税后金额。

以下可能是造成未到账原因，工作人员收到相关部门反馈后会及
时联系您，进行确认并再次启动相关流程，请务必保持通讯畅通。



六、失信情况截图

1.填报个人申请信息时上传；
2.须查询全国范围；
3.查询对象为申报人，非申报单位，
请正确查询截取。



街道集体户联系方式查询路径指引参考：
黄埔区人民政府网- 工作机构- 街道办事处



社保个人缴费历史明细表打印路径指引参考：

社保打印路径：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厅-下拉至业务直通车-社会保障-广东
社保服务-社会保险网上个人服务-社保费
申报与缴纳-个人缴费证明查询打印。



Part.02

单位材料



新入户奖励材料清单

材料清单 材料要求 提交端口

单位“一照一码”营业执照 正/副本复印件，加盖单位公章。

单位账号

单位纳税材料
原件，登录电子税务局打印完税证明并加盖单位公章，税款所属期涵盖上年度（2023年1-12
月每月记录）至申请时上一月（原则上填发日期须为提交申请前7日以内,须打印增值税相关
税种，不含个人所得税及保险）。

单位统计关系材料

规模以上：
《调查单位基本情况表》及《规模以上财务状况》分别提供2023年报及2024年申报时上月月
报，如为季报，请提供最新一季报表，并补充情况说明，加盖公章。

规模以下：
《查看法人单位表》或《查看基本单位表》加盖公章。

补充材料
视为“同一单位”材料（复印件，加盖单位公章，申请时近一年社保存在涉及单位参保情况
的，涵盖现单位均需要提供申请材料中的第2、3、4项相应材料，特殊情况酌情处理）

以下材料彩色扫描！！！



七、正/副本营业执照或事业单位法人证书

样表:

样表:

若相关工商信息有变更的须提交工商变更
核准通知书（复印件并加盖单位公章）



八、单位纳税材料
【审核小结】
要求：原件，登录电子税务局打印“税收完税证明”并加盖单
位公章，含盖上年度至申请当月的前一个月。
①相关的纳税材料税务机关均须显示为黄埔区税务局（广东省
第三分局、广州市第三分局税务机关除外）。
②原则上填发日期须为提交申请前7日以内,打印增值税相关税
种（不含个人所得税及保险）,不足一年可开具无欠税证明后附
单位情况说明盖公章。以左图为例：
（×）1.用人单位于2024年11月27日提出申请，填发日期为2024年11月13
日。原因：存在非最新材料及季度申报的情况，故部分完税月份情况无
法显示，填发日期须为提交申请前7日以内，11月13日不在该日期内，如
填发日期为2024年11月21日至11月27日期间打印的，补充相关材料后则
可。
（√）2.用人单位于2024年11月27日提出申请，填发日期为2024年11月21
日，完税证明显示由2023年1月打印至2024年5月（不足一年），补充用
人单位无欠税证明及单位情况说明加盖公章。原因：填发日期已在提交
申请前7日以内，但完税证明上的部份月份仍然显示缺失，可补充无欠税
证明及单位情况说明加盖公章。
（√）3.用人单位于2024年11月27日提出申请，填发日期为2024年11月13
日，完税证明显示由2023年1月打印至2024年10月。原因：填发日期非申
请前7日以内，但能完整打印含盖上年度至申请当月的前一个月完税证明
亦可。
（√）4.用人单位于2024年11月27日提出申请，填发日期为2024年11月13
日，完税证明显示由2023年1月打印至2024年10月（其中部份月份缺失，
不足一年，但能打印出申请前一个月2024年10月完税情况），补充用人
单位无欠税证明及单位情况说明加盖公章。原因：填发日期非在提交申
请前7日以内，但能打印申请前一个的完税情况，可补充无欠税证明及单
位情况说明加盖公章。
总结：纳税材料要么填发日期为最近打印的最新材料，不足一年补充相
关材料；要么能完整打印至申请前一个月的近一年度税收完税证明材料。

不足一年可开具无欠税证明后附单位情况说明盖公章，如图。

①

①

我司2024年6月至9月

样表:

样表:

②

②

②②

① ②

①



九、①统计关系材料-规模以上
【年报】表号：601表

【月报】表号：201表

【审核小结】

进入“广东省企业一套表平台”（国家统计局一套表系统）或
经济普查云平台，打印“调查单位基本情况”，提供申请前一
个月的月报和上一年度的年报，并加盖单位公章。以左图为例：
①用人单位2024年11月27日提出申请，则提交2023年年报及
2024年10月月报。
②“调查单位基本情况”中105栏单位所在地区划及详细地址、
106栏单位注册地区划及详细地址须为黄埔区，区划代码为
440112××××××。
③“调查单位基本情况”中201栏法定代表人（单位负责人）
须与营业执照或事业单位法人证书上的法定代表人（单位负责
人）一致。

样表:

8

①

①
年报无法打印的，可导出年报EXCE表+带网址的截图，如图。

②

②

③

③



九、②统计关系材料-规模以下
【审核小结】

规模以下企业到注册地所属街道统计站打印《查看法
人单位表》或《查看基本单位表》并加盖单位公章。
以左图为例：
①《查看法人单位表》或《查看基本单位表》区划代
码、注册地区划代码须为440112××××××。
②法定代表人栏须与营业执照或事业单位法人证书上
的法定代表人一致。

①

②

黄埔区统计局及街道统计站联系方式指引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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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申报系统



系统联系方式
路径-指数系统首页-下拉至中间查阅QQ答疑群二维码-进群咨询

如有系统操作
异常，可进群
询问系统工作
人员。



系统注册指引

路径-指数系统首页-登录界面https://hprczs.hp.gov.cn/index.html#/Home



系统注册指引

注册信息应确保准备无误，避免衔接后续
业务申报内容，影响申报进程。
如遇注册问题，可拨打020-82116839咨询



系统个人申报，填写信息须与《新入户奖励申请表》信息对应一致

系 统 单 位 审 核
提 交 路 径 - 个
人 中 心 - 新 入
户 奖 励 - 审 核
个 人 提 交 信 息
- 补 充 单 位 材
料 - 提 交 形 式
审 查

①

②

③

④



感谢您的关注，祝您生活愉快

2024年10月

如有疑问可拨打咨询热线：（020）82510745，（020）82108997
办公时间：工作日9:00-12:00，13:30-17:00


